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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弘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８１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３５８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盛弘股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６９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４．４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８１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６８．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１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８．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５２．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０

，

５０２

，

１４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９５

，

６４０

，

８５８．８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６

，

８６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８７

，

３２１．２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２７５

，

９４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２

，

８１９

，

０５４．８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

，

０６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２

，

９６５．２０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初步配售

金额（元）

１

黄维 黄维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２

朱顺全 朱顺全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３

孙伯荣 孙伯荣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４

熊满桃 熊满桃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５

田昱 田昱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６

吕圣初 吕圣初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７

叶善群 叶善群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８

吕仁高 吕仁高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９

符冠华 符冠华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０

蔡颖茵 蔡颖茵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１

王军华 王军华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２

吴瑞 吴瑞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３

吴权 吴权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４

李石 李石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５

陈菊花 陈菊花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６

童文素 童文素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７

王政福 王政福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８

赵继增 赵继增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１９

赵云文 赵云文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２０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２１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兴证

子午

１

号基金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２２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０ ３

，

３１６．６０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３１

，

９２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４６０

，

２８６．４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

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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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及其关联人的函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15日分别收

到公司股东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祥投资” ）及业祥投资的母公司

浙江君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隆资产” ）的自然人股东但海波、沈哲的函

件。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祥投资《关于暂不委派董事的函》

公司于2017年8月9日收到股东业祥投资 《关于建议神开股份撤换我司委派之董事

的函》（公告编号：2017-031），建议公司董事会免去方晓耀先生和黄家骝先生的董事职

务，同时提名邵建平先生和吴颖女士为候补董事。

2017年8月15日，公司又收到业祥投资《关于暂不委派董事的函》，主要内容为：“日

前本公司致函贵公司关于建议撤换我司委派之董事，现因本公司股东方对本次委派董事

事宜尚存疑议，故本公司决定暂时停止委派之事，待本公司与相关方沟通确认后再行委

派之事。 由此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 。

二、但海波、沈哲《关于但海波、沈哲与王阿炳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通知函》

君隆资产系业祥投资的唯一股东，根据其2016年10月13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王阿炳、但海波、沈哲系君隆资产股东，且三人系一致行动人关系，签有《一致行

动人协议》。

2017年8月15日，公司收到但海波、沈哲《关于但海波、沈哲与王阿炳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的通知函》，主要内容为：“君隆资产于2016年7月收购业祥投资100%的股权，并在

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中披露王阿炳、但海波、沈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各方应当

在决定君隆资产日常经营管理事项时，共同行使君隆资产股东权利，特别是行使召集权、

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 此外，协议约定各方应当在行使君隆资产股东权利，特

别是提案权、表决权之前进行充分的协商、沟通，以保证顺利做出一致行动的决定；必要

时召开一致行动人会议，促使协议各方达成采取一致行动的决定。

但海波和沈哲决定自即日起解除与王阿炳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君隆资产现有的

股权结构不变，但王阿炳、但海波和沈哲不再共同行使君隆资产股东权利时采取一致行

动，君隆资产的重大经营事项依据公司章程由股东会表决。 ”

三、其他有关说明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督促股东依法行使各项权利，确保上市公司治理平稳有序。 同时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

1、 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暂不委派董事的函》；

2、 但海波、沈哲《关于但海波、沈哲与王阿炳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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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18日发布了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

公司股东陈立兵先生（以下简称“原告” ）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闵

行法院” ）递交起诉状，请求闵行法院撤销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

《关于补选陆灿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关于补选成曦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等三项决

议。

本案于2017年3月1日在闵行法院开庭审理， 公司于2017年6月6日收到闵行法院作

出的一审判决书【（2017）沪0112民初2137号】，并发布了《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7）。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上诉期内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 或“二审法

院” ）提出了上诉。

近日，公司收到二审法院的开庭传票，本案定于2017年9月5日在一中院开庭审理。

三、公司相关说明

公司已会同本案的代理律师，对二审的答辩方案和证据链条做了补充和完善，将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审判决生效前，相关董事、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受影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将照常

履行相关职能，确保公司正常运作，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案尚在审理之中，对公司可能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9322号传票。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5日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近年来，公司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和广东省

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的研发工作，受到国家及相关地方政策倾斜支持，2014-2016年度及 2017年 1-6月公司在营业外

收入确认的财政补贴金额分别为 412.81万元、822.86万元、1,284.74万元和 272.08万元，影响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

为 16.39%、13.24%、14.29%和 8.58%。

未来几年，公司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并承担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公司将可能继续收到相关政府补贴，但

每年实际收到的资金及确认的营业外收入的金额会因为具体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可能存在一定波动性。

②主营业务利润来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按类别的毛利及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7年 1- 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家居装饰饰面材料 3, 506.81 40.93 9, 092.47 44.57 7, 577.63 49.53 5, 458.26 57.42

汽车内饰饰面材料 4, 031.62 47.06 8, 741.05 42.85 5, 032.22 32.89 1, 691.57 17.79

薄 膜 882.65 10.30 2, 067.38 10.13 1, 973.99 12.90 1, 731.31 18.21

人造革 146.60 1.71 498.43 2.44 715.81 4.68 625.36 6.58

合 计 8, 567.67 100.00 20, 399.33 100.00 15, 299.64 100.00 9, 506.49 100.00

如上表，2014-2016年度及 2017年 1-6月， 家居装饰饰面材料和汽车内饰饰面材料毛利分别为 7,149.83万元、12,

609.84万元、17,833.52万元和 7,538.43万元，占主营业务毛利比重分别为 75.21%、82.42%、87.42%和 87.99%，占比逐年提

高，为毛利的最主要来源。 薄膜和人造革毛利及其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3、现金流量

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量的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1- 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 367.87 3, 898.97 6, 022.76 2, 270.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3, 335.74 - 3, 401.73 - 8, 506.85 - 9, 137.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 141.81 1, 053.34 997.84 9, 688.7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13.01 28.13 23.71 3.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1, 574.81 1, 578.71 - 1, 462.54 2, 824.5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 282.23 4, 857.04 3, 278.33 4, 740.87

（五）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天安股份公司章程及修正案，股利分配政策为：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积极、优先实行以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考虑到公司的成长性或重大资金需求，在保证现金分红最低分配比例及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

下，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3、现金分红条件、时间间隔及比例

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且审计机构对当年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并保证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每

年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且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公司未来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

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当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数时，不得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

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2）公司

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40%；（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4、股票股利的分配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公司在确保最低现金股利分配比例、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

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分配股票股利，具体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

定。

5、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生产经营状况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应广泛征求独立董事、监事的

意见,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新的利润分配政策应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 董事会应该就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进行详细论

证、说明理由，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对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发表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六）最近三年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2014年 3月 15日，天安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6,300,000元。

2016年 2月 5日，天安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11,000,000元。

2017年 2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11,000,000元。

（七）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根据 2015年 9月 5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若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成功，则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及发行当年

实现的利润由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包括现有股东和将来持有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东）共

同享有。

（八）发行后利润分配政策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的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积极、优先实行以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考虑到公司的成长性或重大资金需求，在保证现金分红最低分配比例及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

下，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3、现金分红条件、时间间隔及比例

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且审计机构对当年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并保证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每

年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且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公司未来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

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当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数时，不得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

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

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20%；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4、股票股利的分配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公司在确保最低现金股利分配比例、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

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分配股票股利，具体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

定。

5、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生产经营状况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应广泛征求独立董事、监事的

意见，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新的利润分配政策应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 董事会应该就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进行详细论

证、说明理由，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对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发表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九）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有一家控股子公司，无参股子公司。

1、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名 称 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4112407239570XG

注册地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十谭现代产业园光辉大道 20号

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十谭现代产业园光辉大道 20号

法定代表人 洪晓明

注册资本 20, 000万元（实收资本 20, 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压延薄膜、尼龙贴合布、塑胶真皮印花，压延发泡人造革、汽车内饰材料、高分子材料生产、

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和限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3年 7月 12日 营业期限 至 2033年 7月 11日

登记状态 存续

股东结构 发行人出资 20, 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数据如下（以下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年 6月 30日 / 2017年 1- 6月 2016年 12月 31日 / 2016年 1- 12月

总资产 340, 352, 301.38 289, 061, 135.13

净资产 198, 561, 970.95 193, 607, 599.28

净利润 4, 954, 371.67 6, 207, 828.35

2、天安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名 称 天安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Tianan�New �M aterial �(HK)�Co., �Limi ted

公司编号 1632843 公司类型 有股本的私人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14日

注册地址 12/F., �42�Pi t t �Street, �Yau�M a�Tei , �Kow loon, �Hong�Kong

法定股本 1, 000, 000港元

已发行股本

已发行股份数量 1, 000, 000

每股已发行股份的面值 1港元

已发行股份的总面值 1, 000, 000港元

已缴股款总值 1, 000, 000港元

股东结构 发行人持有 1, 000, 000股股份，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00%。

董 事 洪晓明、吴启超、丰俊湘、沈耀亮

存续状态 已于 2015年 4月 2日经核准注销。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量及依据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668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1%，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运用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项目实

施主体

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 项目用地编号

1

环保装饰材料建设

项目

23, 500.00 23, 500.00

安徽天

安

全发改备案

[2015]18号

全环评[2015]

15号

国有土地使用

证号： 全国用

（2013） 第

3941号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 500.00 4, 500.00

安徽天

安

全发改备案

[2015]19号

全环评[2015]

16号

3 补充流动资金 12, 000.00 4, 733.46 — — —

合计 40, 000.00 32, 733.46

二、实际募集资金量与投资项目需求出现差异时的安排

2015年 8月 2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15年 9月 5日召开的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如果募集资金不能满足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上述项目所列顺序依次投

入，不足部分将由公司或子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对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

实施主体的项目，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通过向其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

若因经营需要、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投资的全部或部分项目必须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先期

进行投入的，公司或子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或子公司可选择以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一）环保装饰材料建设项目

公司通过在全资子公司安徽天安厂区内新建厂房，购入生产设备、检测设备，优化产品结构、扩大产能，以满

足日益增长的环保家居装饰饰面材料和汽车内饰饰面材料等产品市场的需求。

此次项目将围绕着汽车和家居产业发展所急需的环保装饰饰面材料产品开发而建立一个生产基地。

1、家居装饰饰面材料

从需求和发展方面看，这几年，我国家庭装饰行业在政府的指引下，顺着绿色环保和城镇化发展，势头十分

强劲。

（1）家居装饰产业发展的绿色环保需求

2013年 1月 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提出：“绿色建筑是在建筑的

全寿命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建筑。 ”新型环保家居装饰饰面材料覆盖应用在各类造型的铝合金板、硅钙板、木塑板后，形成的护墙、吊

顶、橱柜、衣柜等产品，可以减少实木的使用、森林的砍伐。

（2）家居装饰产业发展的城镇化需求

2014年 3月 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 该规划提出，到 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要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 2

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 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将带来大

量住房需求，装修所需的护墙、吊顶、门板以及橱柜、衣柜等室内装饰材料市场将获得一个量的飞跃，将为环保家

居装饰饰面材料行业提供庞大的市场需求。

（3）定制家居发展的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家居装饰也有了更高层次的认知，需要更加舒适、风格独特、

品味与意境一致的套装式全屋装修。在这样的条件下，定制家居概念顺势诞生，并得到了快速发展。整体衣柜、整

体橱柜、集成吊顶等家具生产企业纷纷筹建全屋定制家居产业链，如定制衣柜标杆企业“索菲亚” 已拓展定制橱

柜产业，定制橱柜龙头企业“欧派”同样经营起定制衣柜、定制书柜等产品、服务。 定制家居行业的企业数量每年

正以 30%的速度增长，以满足国内的新、旧住房和办公、娱乐场所的个性装修需求。定制家居及整体家居将会成为

目前家居装饰市场主流，取代传统家具，从而将带动环保装饰饰面材料产业的市场需求。

2、汽车内饰饰面材料

从需求和发展方面看，随着科学技术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已不仅仅是一种代步工具，而是代表了人

们出行时的生活模式与态度。 汽车内饰的质量与档次逐渐成为了影响消费者选购车型的决定因素之一，环保、舒

适美观的汽车内饰是消费者选择的必然趋势。 因此， 汽车内饰饰面材料产业随着汽车市场发展而不断成熟、发

展。

汽车内饰材料市场随着汽车产业发展而不断成熟、发展。 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信息显示：2016年我国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11.88万辆和 2,802.82万辆，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分别增长 14.46%和 13.65%。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

续推进及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汽车产品仍面临广阔的市场前景。

我国仍处于汽车消费扩张阶段，随着一、二线城市对汽车限制条件的增多，汽车的实际消费逐渐转移到了具

有巨大刚性需求的三、四线城市中。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5》显示，2014年末全国乘用车保有量达

到 12,075.03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17.08%，千人汽车保有量在 88辆左右。 与 2014年世界汽车组织（OICA）发布的美国、

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仍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

平，长期来看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空间依旧很大。

2014年部分国家乘用车千人保有量

美国 德国 日本 捷克 俄罗斯

乘用车保有量（万辆） 12, 098 4, 440 6, 067 494 4, 338

总人口（万人） 31, 934 8, 244 11, 843 1, 070 14, 266

千人保有量（辆 / 千人） 379 539 512 462 304

数据来源：世界汽车组织（OICA）

城镇化必然会促进消费，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居民生活水平会提高，对出行便利的需求自然会加

快汽车消费。 此外，新型城镇化基础与公共设施的建设、新住宅项目的建设、农村土地拆迁，加上城市物流、环卫、

市政工程等都会增加对汽车的需求，并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3、项目选址安徽的必要性

随着公司在家居装饰饰面材料以及汽车内饰饰面材料的销售增长，公司在京津、长三角地区的家装及汽车

客户数量越来越多，产品需求量也逐年提升；而广东天安现有生产基地因场地限制而无法进一步提升生产能力，

无法满足市场对产品的需求。 而且，广东天安在长江及以北的客户开发以及跟踪服务中也碰到了长途运输、协同

开发的沟通便捷性和时间性问题。

在家居装饰材料及汽车内饰材料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公司拟在华东等汽车主机厂集中地区以及杭州奥普卫

厨科技有限公司、合肥邦勤家具有限公司、杭州科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等家居生产企业附近配套建厂。 因此，公

司拟在安徽天安扩大投资建立一个贴近华东、华北、华中地区客户的环保装饰材料生产基地，逐步实现原以广东

天安为中心的“单卫星辐射经营形式” 到广东天安、安徽天安的“双卫星辐射经营形式” 的转变，缩短供货周期

和物流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辐射全国市场。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建设将根据公司的创新发展战略规划，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之上，针对环保装饰材料产品研发过程中

的实验室基础设施瓶颈问题，通过新购置一批国内外先进的实验设备、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及成果推广试制设备，

在位于全椒县十谭现代产业园的安徽天安厂区内，建立一个针对环保装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及产

业化孵化的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自主创新平台，为公司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支撑。

新材料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家产业政策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公司已被

认广东省经信委认定为新材料领域的“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企业” ，主导产品高端环保的汽车和家居装

饰饰面材料属于新材料产业。

1、汽车用装饰饰面材料的技术发展

汽车内饰范围主要由仪表板、门板、车顶、坐垫、木纹饰面、遮阳板、扶手、档位套等组成，其材质特性要求很

高，对耐温性、耐候性、气味、外观、耐磨等要求很严格。 随着科学技术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已不仅仅是一

种代步工具，而是代表了人们出行时的生活模式与态度。 汽车内饰的质量与档次逐渐成为了影响消费者选购车

型的决定因素之一，仅次于汽车的可靠性。 环保、舒适美观的汽车内饰是消费者选择的趋势。

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与环境相容性较差的材料将逐渐被替代。 今后，装饰在汽车仪表板、座椅等表面

的饰面材料将在以下性能上不断改进：优良的安全性能，低温性能；优良的老化性能，抗 UV性能；易于循环使用；

减小成雾性；材料无害性、与环境及人的相容性。 根据这些发展要求，世界各设备厂商、汽车内饰件及材料生产厂

商不断开发出新的材料及成型工艺以满足上述发展要求。

目前国内从事汽车内饰饰面材料生产的内资企业，大部分主要依靠来料加工，没有形成材料研发技术。 总体

而言，国内掌握了高档次汽车内饰饰面材料生产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企业数量较少，近年

来其逐渐通过自身的研发和技术积累打破了国外厂商对技术和市场的垄断，本公司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家居装饰用饰面材料的技术发展

采用传统油性油墨的饰面材料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但其用丁酮、甲苯等有害挥发性化合物作为溶剂，对

自然环境造成污染，成品用于家具部件后，对于家居环境也造成了污染，严重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在饰面材

料印刷时，溶剂型油墨中 70%的成分是溶剂，这些溶剂在油墨干燥过程中挥发到大气中，可能会损害操作工人的

身体健康，并对环境造成污染。 近年来，人们对装饰材料的安全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绿色、环保、节能将是该行

业发展的方向所在，开发使用低 VOC的环保家居装饰饰面材料及其生产技术是行业的趋势。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市场风险

1、家居装饰饰面材料产品

公司家居装饰面料产品在 2014-2016年度及 2017年 1-6月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21,075.64万元、23,909.39万元、31,349.10

万元和 15,305.56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8.27%、36.06%、36.66%和 36.46%。

公司家居装饰面料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主要是家具制造、建筑装饰行业，受到国内房地产行业调控及全球

经济波动等宏观因素影响。 近年来，为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控

政策；同时，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十分复杂，经济复苏及增长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公司依托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成功与索菲亚、欧派、尚品宅配、好莱客等定制家具行业龙头企业建立稳定合

作关系，以这些企业为代表的定制家具市场在我国发展迅速，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业绩表现。 但如果未来国内外

宏观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行业景气度持续下降，仍有可能降低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对公司的盈利增长产生一

定压力。

2、汽车内饰饰面材料产品

公司汽车内饰饰面材料产品在 2014-2016年度及 2017年 1-6月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7,147.73万元、18,581.30万元、28,

174.72万元和 14,635.87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2.98%、28.03%、32.95�%和 34.86%，报告期内增长迅速。

公司汽车内饰面料产品的下游为汽车行业。 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

的相关性明显。 全球经济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都将对我国汽车生产和消费带来影响。 当宏观经济处于

上升阶段时，汽车产业迅速发展，汽车消费活跃；反之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汽车产业发展放缓，汽车消费

放缓。

长期以来，我国各汽车整车厂所使用的汽车内饰面料产品及其核心技术主要由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外或外

资企业供应及掌握，内资企业鲜有涉足。 公司通过不懈地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生产供应

能力和技术水平取得突破，经过层层检测、认证，与众多国内外整车厂商建立起了产品开发和配套供应关系，覆

盖的客户包括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本田、广汽丰田、东风日产、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长安铃木、东风、北汽银翔、

吉利、奇瑞、比亚迪、江淮、长丰集团、东风柳汽、东风小康等国内外整车厂商。 换言之，汽车整车厂对内资企业汽

车内饰面料产品替代性的使用比重日益增加，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如果受到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客户的经营状况恶化，将可能造成公司订单减少、存货积压、货款收回

困难等状况，因此公司存在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风险。

3、薄膜、人造革产品

公司生产的薄膜产品主要有标签膜、地砖面料、广告膜、单色装饰膜以及其他软膜，运用于日用品、广告、标

签、文具、玩具、建材、化妆品等行业；人造革产品主要应用于鞋革、箱包革、沙发革等。

相对而言，薄膜、人造革产品的技术要求及准入门槛较低，面临市场竞争较为激烈，随着近年来公司技术创

新和产品升级取得显著成效，薄膜、人造革等传统产品所占比重大幅降低，但短期内仍将面临产品价格竞争的风

险。

（二）经营风险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用主要原材料为树脂粉、增塑剂、布类、添加剂、稳定剂等，2014-2016年度及 2017年 1-6月，公司原材

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75.13%、74.76%、74.33%和 75.74%。

上述原材料市场供应充足，行业竞争充分，产品价格透明度较高。 但是，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直接造成公司

采购成本的波动。 报告期内，受国际原油价格及国内外市场供求情况的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呈现了

一定程度的波动。 以树脂粉中采购量最大的 PVC为例，其近几年的价格走势如下：

2006-2017年 6月 PVC市场价格变动

公司通过控制原材料库存量、优化原材料库存管理制度以提高存货周转率等方式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但如果原材料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波动，仍会对公司盈利状况产生影响。

2、汽车内饰饰面材料价格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内饰面料产品具有较高的销售价格，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根据汽车制造商和一级配套

商的特定技术和质量要求专门开发，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汽车工业特有的零部件配套供应商体系对公司产

品开发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提高了市场进入门槛。

同时，由于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各种车型的推出都具有较强的产品生命周期性，行业内整车降价的压力通常

都会由汽车制造商部分转嫁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汽车制造商一般会要求各零部件供应商在该款汽车生命周期

内每年进行降价。

故此，若公司无法持续获得新车型的汽车内饰面料产品订单，将面临汽车内饰饰面材料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的风险。

3、产品质量责任风险

根据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汽车制造商（进口商）将承担其生产（进口）的

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义务。 汽车制造商对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其每个零件均

进行了标识，具有可追溯性，对于质量存在问题的零部件，汽车制造商可以要求汽车零部件企业进行赔偿。

公司的家居装饰饰面材料产品主要销售给索菲亚、欧派、尚品宅配、好莱客等定制家具行业龙头企业，其对

饰面材料的环保性能、有害物质含量等均具有严格的要求。 如因公司的饰面材料产品环保性能、有害物质含量等

未能符合要求从而使最终消费者受到损害，则公司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司严格履行 ISO9001:2008以及 ISO/TS16949:2009质量体系标准，对产品进行从开发到生产全过程的精密检测和

性能测试。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为公司高品质、绿色环保的产品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但如

果因产品设计、制造的缺陷导致产品召回或最终消费者受到损害，公司也将面临一定的责任风险。

4、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风险

2012年 9月 12日，公司通过复审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编号为 GF201244000157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公司 2012年

度、2013年度、2014年度执行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 根据规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每三年进行复审，每六年进行

重新认定。

2015年， 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 公司已申请重新认定并于 2015年 10月 10日取得了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GR201544000998，有效期自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的三年内（2015年

-2017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如上所述，公司近三年及一期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014-2016年度及 2017年 1-6月所得

税优惠金额分别为 232.14万元、732.76万元、702.94万元和 246.95万元， 分别占当年净利润的 10.84%、13.87%、9.78%和

9.49%。 如果国家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将不能继续享受相关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公司经营收益产生影响。

公司一直重视技术研发工作，近年来，公司先后承担了多项广东省重大科技研发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

技术攻关项目和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受到国家及相关地方政策的支持，2014-2016年度及 2017年 1-6月公司在营业外

收入确认的财政补贴金额分别为 412.81万元、822.86万元、1,284.74万元和 272.08万元，影响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6.39%、13.24%、14.29%和 8.58%。

未来几年，公司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并承担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公司将可能继续收到相关政府补贴，但每

年实际收到的资金及确认的营业外收入的金额会因为具体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可能存在一定波动性。

二、重大合同

发行人的重要合同主要包括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和《重大工程施工合同》，与客户签订的《战略合

作协议》及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授信合同》以及相应的《担保合同》等。 此外，发行人还与光大证券分别

签订了《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1、根据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 249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 7月 1日，

股东丰俊湘与李亚男、伍文军向奉海荣分两笔借款 100万元与 300万元，并分别签订借款合同。上述借款合同均约

定丰俊湘与李亚男、伍文军三人（以下简称“借款方” ）对上述借款及合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 100万元

借款到期后，借款方未偿还该笔借款及利息。 奉海荣于 2014年 9月 26日诉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要求

解除上述 300万元借款合同并由借款方偿还上述两笔借款本金及利息。 诉讼期间，奉海荣申请财产保全，经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 249号民事裁定，于 2014年 10月 15、16、20日对登记在丰俊湘

名下的部分房产、车位以及丰俊湘所持发行人股份进行了查封。 经审理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判决：

（1）借款方与奉海荣签署的 300万元借款合同解除；（2）借款方应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借款 400万元、利息

251,046.57元，并支付自合同约定清偿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期间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3）借款

方应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向奉海荣支付律师费 10万元及财产保全担保费 32,288元。

2015年 1月 29日，李亚男、伍文军就上述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5年 6月 5日，佛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在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

2016年 1月 22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 22号《民事调解书》，各方约

定丰俊湘、李亚男、伍文军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奉海荣、陈迅邦、彭锦标（奉海荣部分债权已转让

给陈讯邦、彭锦标）支付借款本金与利息 228万元，律师代理费 10万元，合共 238万元，本案即做了结。

2016年 4月 14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 0605执恢 25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

（2014）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 249号案件对被执行人丰俊湘、伍文军财产的查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丰俊湘原被法院查封的发行人 5.5306%股份已解封，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2016年 4月 25日，丰俊湘将其所

持发行人合计 2.7271%股权分别转让给吴启超、徐芳、白秀芬、洪晓东、洪晓明。

注：根据（2015）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 22号《民事调解书》，奉海荣根据原一审判决（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 249号”判决）所享有的债权已转让给陈讯邦、彭锦标所有。

2、根据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桂民一初字第 503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 12月 31

日，郑文才与伍文军、丰俊湘及李亚男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由伍文军向郑文才借款 100万元，丰俊湘及李亚男为上

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以其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 100万元借款到期后，伍文军未偿还该笔

借款及利息。 郑文才据此诉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要求：（1）伍文军偿还借款本金 100万元及利息 114,

866.67元；（2）对丰俊湘及李亚男两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丰俊湘及李亚男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诉讼期间，郑文才申请财产保全，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桂民

一初字第 503-1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伍文军、丰俊湘及李亚男的银行存款 1,114,866.67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

财产，并于 2014年 9月 28日查封了丰俊湘及李亚男共有的两处房产。 经审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判

决：（1）伍文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郑文才借款本金 100万元及 2014年 2月 28日前的利息

1.8万元，并从 2014年 3月 1日起实际还清款日止以 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 5.6%的四

倍计算利息；（2）伍文军不清偿上述债务的，郑文才有权对折价、拍卖或变卖丰俊湘及李亚男所提供抵押物的所

得价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丰俊湘及李亚男对上述第（1）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回郑文才的

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判决尚未履行完毕。

发行人律师和保荐机构认为：（1）丰俊湘现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2）丰俊湘持有公

司 2.8034%股份，其所持股份占比较小，且其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

东；（3）上述诉讼均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并非针对丰俊湘所持公司股份权属所产生的纠纷。 因此，该等诉讼事项

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启超先生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发行人的控股

子公司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

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广东天安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

吉利工业园新源一路

30号

0757- 82560399 0757- 82561955 徐芳

保荐人 （主承

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021- 22169397 021- 22169234 晏学飞

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

上海市花园石桥路

33号 14楼

021- 61059000 021- 61059100 杨海峰

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

路 9 号耀中广场 B

座 11楼

020- 38396233 020- 38396233- 2215 王翼初

资产评估机构

广东中联羊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

路 232 号 2001、

2002A 房

020- 38010830 020- 38010829 邱军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

嘴东路 166 号中国

保险大厦 36楼

021- 58708888 021- 58899400

拟上市的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021- 68808888 021- 68804868

二、发行时间安排

1、询价推介时间： 2017年 8月 18日、2017年 8月 21日

2、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7年 8月 24日

3、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7年 8月 25日和 2017年 8月 29日

4、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询。 查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至 11:30，下午 1:30至 4:30。

2、招股意向书全文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阅。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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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A15

版）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宠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136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宠股份” ，股票代码为“002891”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46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5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17年 8月 10日（T日）结束。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5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8月 1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462,06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7,263,524.9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93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586,475.1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95,52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580,816.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7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69,183.5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股）

放弃认购金额

（元）

1 黄维 黄维 179 2, 767.34

2 陈宏 陈宏 179 2, 767.34

3 孙伯荣 孙伯荣 179 2, 767.34

4 朱顺全 朱顺全 179 2, 767.34

5 熊满桃 熊满桃 179 2, 767.34

6 田昱 田昱 179 2, 767.34

7 陶建锋 陶建锋 179 2, 767.34

8 叶善群 叶善群 179 2, 767.34

9 吕圣初 吕圣初 179 2, 767.34

10 吕仁高 吕仁高 179 2, 767.34

11 符冠华 符冠华 179 2, 767.34

12 蔡颖茵 蔡颖茵 179 2, 767.34

13 马伟良 马伟良 179 2, 767.34

14 王军华 王军华 179 2, 767.34

15 吴瑞 吴瑞 179 2, 767.34

16 吴权 吴权 179 2, 767.34

17 李石 李石 179 2, 767.34

18 陈菊花 陈菊花 179 2, 767.34

19 童文素 童文素 179 2, 767.34

20 王政福 王政福 179 2, 767.34

21 赵继增 赵继增 179 2, 767.34

22 赵云文 赵云文 179 2, 767.34

23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9 2, 767.34

24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兴证子午 1号基金

179 2, 767.34

25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9 2, 767.34

合计 4, 475 69, 183.50

注：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其全

部获配新股进行无效处理，相应的无效认购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和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42,410股，包销金额为 655,658.60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6964%。

2017年 8月 16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

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4083779；010-64083781

发行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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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359号

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公司”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正川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97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4.32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7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年 8月 1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252,07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7,289,742.6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7,92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86,257.3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2,64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00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和《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7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

股份数量 2,785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39,881.20元；有 1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

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1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14.32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97,21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624,104.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78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9,895.52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

（股）

应交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 - 前

海人寿价

值成长投

资组合

811 11, 613.52 0 0 0 811

2 史连明 史连明 329 4, 711.28 0 0 0 329

3

金鹏期货

经纪有限

公司

金鹏期货

经纪有限

公司

329 4, 711.28 0 0 0 329

4 林章义 林章义 329 4, 711.28 0 0 0 329

5 张宇 张宇 329 4, 711.28 0 0 0 329

6 汪哮波 汪哮波 329 4, 711.28 0 0 0 329

7 张波 张波 329 4, 711.28 0 0 0 329

8

中国（福

建）对外

贸易中心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福

建）对外

贸易中心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自营投资

账户

329 4, 711.28 4711.26 328 4696.96 1

合计 3, 114 44, 592.48 4, 711.26 328 4, 696.96 2, 786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0,709股，包销

金额为 726,152.88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9%。

2017年 8月 16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

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

保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21-54034208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业务二部

发行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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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